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（研究员）任职条件
（人文社科类）
	学 科
	经济学

	主讲课程（门）
	本科生课程1门以及研究生课程1门。（申报研究员不作要求）

	指导研究生（名）
	3名。

	负责B类以上项目数：

①A类

②B类重点
	①/② 1

	为第一、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：
①列入 SSCI、AHCI、SCI
②国内权威期刊
	①/② 1

	出版著作教材数（个人 10万字以上）
	第一作者出版学术著作1部（个人10万字以上）；

或作为第二作者出版学术著作（个人达到20万字以上）；

或主编出版全国统编教材或省部级重点教材1部（个人15万字以上）。

	为第一、通讯作者发表国内一级论文数
	3篇（含EI）。
申报研究员：6篇（含EI）。

	为主要获奖者获省部以上奖项数： 
①国家级奖 
②省部一等奖 
③省部二等奖
④省部三等奖
	①1（前9位）
或②1（前5位）
或③1（前3位）

或④1（第一获奖人）

（未获奖增加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国内权威期刊论文1篇，或国内一级刊物论文4篇。）


